
附件2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部门预算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是指导和监督全州法院的审判工作，对阿坝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二审案件。

2.依法担负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的执行工作。

3．依法审理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

4．依法审理本院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提起再审的案件；依法受理不服基层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申请，对其中确有错误的，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5．依法审判由阿坝州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6．依法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辖。

7．监督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8．对全州法院审判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司法解答。

9．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10．依法国家赔偿。

11．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12．组织、指导全州人民法院办理司法协助事项。

13．对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专业培训；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同州级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

14．领导全州人民法院的监察工作。

15．规划和指导全州法院机关的计划财务装备工作。

16．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7．承办其他应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2023年重点工作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年。全州法院工作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和州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安排部署，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高质量建成“一州两区三家园”战略目标，把审判执行作为第一要务，把服务大局作为第一使命，把人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队伍建设作为第一工程，踔厉奋发、勇毅笃行，奋力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阿坝。

一是在筑牢政治忠诚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来阿视察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站稳站牢意识形态主阵地，坚决同美西方错误思潮作斗争。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不折不扣贯彻中央、省委、州委决策部署，把党的领导贯穿法院工作全过程。 

二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惩煽动分裂国家、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加大对严重暴力犯罪惩治力度，严惩危害食品、药品等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犯罪分子，维护我州长治久安和社会大局稳定。严惩贪贿犯罪分子，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阿坝，为建州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

三是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紧紧围绕州域经济发展大局，着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护航民营经济稳步发展。深耕“四圈四同”环资审判，助力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为构建“一屏四带、全域生态”发展新格局提供司法保障。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规范文旅市场公平有序竞争，为我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全方位司法保障。

四是在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上下功夫。加大对农民工、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让司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革故鼎新，切实缩短案件审理期间和纠纷在院时间，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公正裁判明是非、树规则、护美德。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持续优化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五是在锤炼过硬法院队伍上下功夫。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院管警，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以“零容忍”促“零违纪”，以“钢班子”带“铁队伍”。高标准推进“雏鹰工程”，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强化忠诚铸魂，培养一批“三高六质”法官，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原法院铁军。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事业单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1个。

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55.83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00元，公共安全支出3,355.83万元。

（一）收入预算情况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收入预算3,355.8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55.83万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支出预算3,355.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859.71万元，占85.2%；项目支出496.12万元，占14.8%。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355.83万元,比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586.47万元，主要原因：国产化设备替代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增加等原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55.83万元；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3,355.83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355.83万元,比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586.47万元，主要原因：国产化设备替代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增加等原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55.83万元；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3,355.83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人员支出2,518.82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等。

2.公用支出340.89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务运行等。

3.项目支出496.12万元，主要用于法院文化宣传、网络信息维护、业务培训、审判人员和司法警察服装费等。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2859.7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518.8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经费340.8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8.6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5.48万元，较上年减少0.02万元，降低0.3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3.2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3.2万元。较上年减少12万元，降低21.74%。主要为厉行节约、严格压减“三公”经费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0.00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340.89万元，比2022年预算经费323.5万元增加17.39万元，原因是在职职工人数增加，公用经费有所增加。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496.12万元。

空表说明

1.4-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我单位无该项经费预算收支，该表为空表。

2.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我单位无该项经费预算收支，该表为空表。

3.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我单位无该项经费预算收支，该表为空表。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